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改建京城豪苑商业二改造项目（原常州市北大街东侧地块项目-商业二）（编号：2025S776）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12月3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776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776
	项目名称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改建京城豪苑商业二改造项目（原常州市北大街东侧地块项目-商业二）

	项目地址
	常州市钟楼区荷花池街道京城豪苑商业三（京城豪苑36-41号）
	建设单位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中城科泽工程设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工程等级
	大型

	
	建筑面积
	本次改造面积：1666㎡
	建筑层数
	地上3层

	
	建筑高度
	14.15m
	防火等级
	地上二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改建京城豪苑商业二改造项目（原常州市北大街东侧地块项目-商业二）

	审查人
	邢亮
	
	审查号
	10051-1018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建施07，楼梯2封闭楼梯间上开窗与周边门洞间距不足1m，不满足GB50016-2014，第6.4.1-1条。
2、建施08，楼梯顶部外窗采用6厚钢化玻璃不满足JGJ113-2015，第8.2.2条。
3、建,09，楼梯半平台处净宽不足1.2m，不满足GB55031-2022，第5.3.5条。楼梯1二层平面开门影响梯段宽度，楼梯1踏步数量有误；楼梯2踏步高度不满足GB50099-2011，第8.7.3条；无障碍楼梯表示不完整。楼梯剖面应表示完整。

三 、其他意见：
1、建施02，设计依据缺《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小学校设计规范》、《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并同步复核，是否满足规范的相关要求；第4.4条，与结构有关的大样应放在结构图纸中； 

2、建施03，电梯层门应标注耐火完整性的要求。
3、建施04，原施工图纸一层二层上下由内部楼梯衔接，为一个防火分区，本次调整上下为物理分隔的不同区域，仍定性为一个防火分区是否合适？提供防火分区示意图，明确商业二与商业三及周边建筑的关系，按一栋楼还是多栋楼？
4、缺无障碍专篇，防水专篇，构造表。
5、建施05，原图一层商铺内有通向二层的楼梯，本次报审一层平面中未见，是否涉及改造？
6、建施06，部分门窗缺编号。S2-5轴~S2-6轴交S2-B轴处走廊上的玻璃具体材质及耐火极限应注明。每个房间的人数应注明，本次增加若干卫生间，复核一层商铺功能，是否允许其上部设置卫生间；二层无障碍卫生间未见。
7、建施08，玻璃采光顶材质未见。
8、建施10，玻璃规格未见表示。

	设计人
	张伟
	注册人
	高见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3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改建京城豪苑商业二改造项目（原常州市北大街东侧地块项目-商业二）

	审查人
	李雪峰
	
	审查号
	10051-S1023
	联系电话
	8661990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 结施01：结合本次改造情形，参照《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第2.2.2条完善结构改造和加固设计总说明，明确结构改造和加固的相关重要信息；
2、 结施01：总说明2.10、2.12条表述不完整；
3、 结施03：结构消防专篇应采用改造类建筑的结构专篇，明确粘钢、碳纤维等各类加固构件的防火构造要求；


	设计人
	赵善帮
	注册人
	张绍金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改建京城豪苑商业二改造项目（原常州市北大街东侧地块项目-商业二）

	审查人
	唐俊华
	
	审查号
	10051-W1001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 室内消防箱不宜采用普通玻璃门。
2、 排水管道上应合理设置清扫口。


	设计人
	蒋仁芳
	专业负责人
	吴晓明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 0条
	功能性等方面 0条
	 0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改建京城豪苑商业二改造项目（原常州市北大街东侧地块项目-商业二）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疏散出口处未设置多信息复合灯具，不满足GB51309-2018，第3.2.11条。
三 、其他意见：
1、2APE、3APE进出线缆路径需完整表达，并复核是否存在与非消防线缆共管道井的情况。
2、二层卫生间未有洁具布置，复核是否存在无障碍设施。
3、2AL、3AL中市电检测回路断路器与导线不匹配，箱体内SPD标明极数。 

	设计人
	蒋莹莹
	专业负责人
	付亮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1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正方置业有限公司改建京城豪苑商业二改造项目（原常州市北大街东侧地块项目-商业二）

	审查人
	顾旭俊
	
	审查号
	10051-H1006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暖施07 复核防烟分区2F-1-1、3的洞口高度，如相邻区域形成独立的防烟分区则应设置排烟设施；防烟分区2F-1-6的功能注明，并复核长边长度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2、暖施10 排烟风机的设置于屋顶应满足苏建函消防【2022】506号文第4.2.9条要求。
3、暖施08、09 复核未作消声处理的通风空调设备传播至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的噪声限值是否能满足GB55016-2021第2.1.4条要求。

	设计人
	杨晶华
	专业负责人
	宋煦亚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5年12月3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